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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受理學生暑期實習作業要點、106年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

習需求表（106D2000227.pdf，106D2000228.pdf）(106D2000227.pdf、106D20002

28.pdf)

主旨：本處106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習自即日起受理申請，

請協助公告及轉知有關系所，並請貴校於4月30日前彙整欲

申請實習學生資料後函送本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處104年2月17日正教字第1043000277號函修正「國立

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受理學生暑期實習作業要點」(附件1)

辦理。

二、請有意申請者參閱上揭作業要點及「106年大專院校學生

暑期實習需求表」(附件2)，備齊申請資料(含申請表、履

歷自傳、實習計畫)交由學校函送本處，相關表單可至本處

官網(http://www.cksmh.gov.tw)「政府資訊公開」之行

政規則類下載。

三、本處將於4月30日截止收件後統一辦理審查，並於5月中旬

函知各校及學生申請結果。

正本：公立大專校院、私立大專院校

副本：推廣教育組 2017-03-03
15:03:35

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受理學生暑期實習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1 日正教字第 1023000479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20 日正教字第 1032000290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7 日正教字第 1043000277 號函修正 

一、目的 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提供大專院校薦送之學生至本處研究學

習並參與實務運作之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對象 

國內各大專院校以上（含研究所）之在學生。 

三、實習名額：每年 3 月公告實習需求表，包含實習組室、內容、時數及名額；學生依

學校實習規定及個人興趣，依優先順序選擇希望實習的組室，經本處審核後決定。 

四、申請方式及流程 

（一）學校於每年 4月底前具函併附學生實習申請表（附件 1）、履歷自傳、實習計畫（含

預定實習內容）等，向本處提出申請；若因特殊狀況且經本處核定後，亦得不定

期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學生申請資料及實習計畫，彙送相關組室審核， 5 月中旬簽陳核定後函復學校，

並通知學生依規定時間報到及實習。 

（三）學生實習之受理、審查、報到講習、工作指派、督導及評鑑，由本處推廣教育組

統籌辦理，其他組室協辦。 

五、實習安排與評核 

（一）實習生原則須於 7月 1日或 8月 1日報到，並統一於 7月 1日受訓（如遇假日順

延）。 

（二）實習生出勤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08:30-17:30；惟配合本處業務需求，如安排

實習生星期六、日出勤，可擇日請休。 

（三）實習生之工作安排、督導及評核，由該生實習之組室主管，指派專人負責。實習

生如因故擬更換組室實習，需事先由學校行文，經本處審核通過後調整之。 

（四）實習生報到後，請與輔導人員討論實習專題，經主管同意後交推廣教育組彙陳確

定。實習結束前一週，本處安排實習成果座談會，實習生以個人或團體方式進行

實習成果簡報。 

（五）實習評核項目及方式依學校實習規定，或採用本處實習評量表（附件 2），由本處

相關組室主管或其指派督導人員考核評分，經推廣教育組彙整並簽奉處長核定

後，函復學校及開具實習時數證明。 

六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實習生為義務性質，本處不支給任何報酬（薪資、保險和津貼）。 

（二）實習生應配戴本處發給之識別證進出，遵守本處出勤規定簽到退，如因故須請假

者，應事先與本處實習組室聯繫，惟須補足實習時數。 

（三）實習生學習期間如有無故缺席或不適任之行為，本處得終止其實習並通知就讀學

校系所。 

七、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 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受理學生暑期實習申請表 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 學 號  

相 

片 

出 生 日 期    年  月  日 性 別  

學校/科系/年級  

E-MAIL  

通訊地址 
 

 

戶籍地址 
 

 

聯絡電話 
 

 
緊急聯絡人      電話： 

學經歷 
 

 

社團經驗 
 

 

在校修讀之課程 
 

 

申請實習組室之

順序 

請依本處公告當年度暑期實習需求表，依優先順序填寫希望實

習的組室： 

□綜合規劃組    □文化資源組    □研究典藏組 

□展覽企劃組    □推廣教育組    □工務機電組 

※本處組織職掌請上網參閱(http://www.cksmh.gov.tw) 

實習期間 民國    年   月  日至   月  日 

個人簡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 

個資告知事項： 

您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僅限於本案辦理期間進行訊息連絡、資料寄送之用，並透過內部作業

規範、資訊安全機制保存您的個人資料，絕不會提供、交換、出售或出借您的個人資料給

其他個人、團體或私人企業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向本處請求補

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/處理/利用及刪除等權利。您同意上開事項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

關法令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處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，如有任何疑問，

請致電本處推廣教育組，電話：02-23431100 分機 1114。 

附件 1 



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暑期實習評量表 

104.02 

實習生姓名  學校系所  

實習組室  

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，合計  小時 

評量項目 評分 

一、出席紀錄及服裝儀容(15%) 

(一)準時簽到退，並按規定請假 

(二)服裝儀容配合身分與場合 

 

二、對本處的認識與適應(15%) 

(一)瞭解本處成立宗旨、目標及任務 

(二)瞭解本處行政運作程序及服務內容 

 

三、工作態度(25%) 

(一)與本處工作人員的人際關係 

(二)與本處以外人員的互動情形 

(三)接受督導時之態度 

(四)對交辦事項的負責及積極度 

 

四、工作表現(45%) 

(一)執行能力 

(二)企劃能力 

(三)表達能力 

(四)書寫能力 

(五)電腦應用能力 

 

實習總分：            

綜合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單位督導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

 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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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

106 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習需求表 

製作日期：106.03.01 

實習組室 實習單元 實習內容 實習時間 申請條件 名額 

必選項目 教育訓練 

1. 處務及環境介紹 

2. 服務禮儀 

3. 整體工作內容及實習注

意事項 

4 小時 

所有實習生

均需接受教

育訓練。 

 

文化資源組 

博物館商店 

文創商品開

發及行銷 

1.紀念堂文創商品開發 

  與設計發想 

2.協助文創商品盤點與 

  包裝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商品設計、

藝術、設計

相關系所 

2 名 

文化資產資

料彙整及推

廣方案發想 

1.文化資產文獻資料及 

 圖說整理。 

2.文化資產推廣方案發想。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文化資產管

理、藝文管

理相關系所

(有建築、策

展、行銷、

數位科技運

用 知 能 為

佳) 

2 名 

研究典藏組 

藏品管理及

維護 

1.藏品管理 

2.藏品修復及維護 

3.協助藏品數位化及編輯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博物館或藝

術相關系所  
1 名 

藏品權利盤

點 

1.協助藏品權利調查 

2.藏品資料繕打與統計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博物館、藝

術或法律相

關系所 

2 名 

電腦維修及

檔案掃瞄 

1.協助電腦維修及重灌 

2.隨身碟掃瞄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資訊相關系

所  
1 名 

圖書盤點與

新聞檢索彙

整 

1.館藏盤點及建檔登錄 

2.新聞檢索與上傳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歷史或圖書

資訊相關系

所 

2-4 名 



2 

 

實習組室 實習單元 實習內容 實習時間 申請條件 名額 

展覽企劃組 

展覽活動實

務 
藝文展覽活動規劃與執行 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博物館、歷

史、藝術、

數位媒體與

資訊等相關

系所 

1 名 

志工服務學

習 
志工服務觀摩與學習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不限 1 名 

推廣教育組 
藝文教育活

動實務 

1. 兒童夏令營活動支援 

2. 社群媒體規劃及運用 

3. 藝文教育活動規劃與執

行 

4. 堂史室受贈物品、紀念品

及文創品之整理、編號、

拍照及資料建檔 

2 個月 

(7 至 8 月) 

教 育 、 藝

術、外語、

數位科技與

資訊等相關

系所 

5 名 

合計     17-19 名 

備註： 

(一) 申請人請依學校實習課程要求及個人興趣，於申請表填寫希望實習組室之優先順序，經本處審核

後決定，審核通過者必須參加 106 年 7 月 3 日（一）舉辦之教育訓練。 

(二) 實習時數計算：2 個月（7 至 8 月）共 44 個工作日，計 352 小時。 


